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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09 年 12 月 31 日） 
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子公司國泰人壽】 

一、 辦理國內股權利益衝

突防範作業之相關控

管機制，有未建立適

當之申報作業覆核機

制。 

 

已於109年2月建立高階主

管申報之確認機制，每月

月底前由法令遵循部進行

確認，以確保高階主管如

期完成申報作業。 

 

已改善 

二、 辦理自用不動產轉列

投資用，係事前洽定承

租人及簽約租賃事宜，

嗣後每半年提報董事

會，待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才進行投資、自用面

積轉列作業，核與本會

108年8月23日金管保

財字第10804945921號

令第3點第4款不符。 

本公司已於109年5月14日

經董事會通過後修正本公

司「不動產管理準則」(詳

附件)，明定「自用及投資

用不動產之相互轉列作

業，應事前提出適法性、正

當性、合理性並經董事會

通過。」 

已改善 

三、 有關業務員教唆解約

或貸款買投資型保單

之客訴案件，有未建

立交易態樣強化檢核

及控管機制，以避免

業務員不當招攬。 

針對貸款購買新契約之控

管，已新增系統檢核機制，

另導入電訪作業，確認客

戶知悉相關可能風險。 

已改善 

四、 參股投資之大陸保險

公司分公司，經當地

金融主管機關處以停

止人身意外傷害保險

新業務之行政處分，

本公司於接獲處分訊

息，未即時向金管會

申報。 

 

 

 

陸家嘴國壽每週均會彙整

重大偶發事件及後續處

理、主管機關檢查通知、結

果及後續改善計畫等資料

回報本公司，已建立陳報

之機制。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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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五、 承保法人要保案件之

核保作業，有未建立

妥適核保程序，另辦

理變更要保人或受益

人作業，有未建立評

估變更是否符合原投

保目的之合理控管機

制。 

已配合金管會108.6.14修

訂之「保險業招攬及核保

作業控管自律規範」訂定

本公司「機構法人投保作

業要點」完善法人核保及

契約變更之審核控管機

制。 

已改善 

六、 辦理電話行銷業務，

有以不當話術辦理招

攬之情事。 

嚴格禁止電話行銷人員使

用與定存比較話術，並列

入側聽重點，違規者依違

失樣態執行停招或扣分處

分，另針對個案持續宣導，

以優化電話行銷人員銷售

話術之妥當性。 

已改善 

七、 客戶身分確認作業，

未採取合理驗證措

施；客戶盡職調查及

加強審查措施，有未

落實保戶盡職調查；

網路投保之交易監控

作業，銷售高保單價

值準備金商品，亦屬

洗錢風險較高之商

品，惟未就該類交易

模式進行風險評估及

訂定監控態樣。 

1.已設計新契約法人團體

AML/CFT檢核表，要求審

核人員於審理法人件時

需逐項檢核，以避免缺

漏。 

2.針對保戶盡職調查及財

務核保作業，除加強宣

導作業規範外，亦調整

洗錢防制客戶風險等級

門檻，如風險分數達一

定門檻以上者亦視為高

風險等級加強盡職調

查，給付時辦理加強審

查。 

3.於原有5項監控態樣，新

增客戶短期內網路投保

逾特定金額，以及客戶

半年內變更職業由高風

險為低風險者等監控態

樣。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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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八、 對保戶申訴有關業務

員與保戶私下收受現

金行為，究否為代收

保費，恐引發消費爭

議之風險，未對業務

員加強宣導及強化管

理。 

已於營業單位每週法令遵

循教育訓練宣導及每月

CSN影片對業務員進行宣

導，以避免此類爭議發生。 

已改善 

九、 連結結構債投資型保

險商品，於滿期後2個

月若保戶未申領係以

平信方式郵寄「保險

金逾期未領通知書」

通知保戶，輔以電話

聯繫，惟未留存電訪

紀錄。 

1. 108.4.29已建置橫向聯

繫機制。 

2. 持續進行電話聯繫保戶

領取事宜，並留存通知

紀錄。 

3.截至108.12.21，未領件數

489件已給付404件，給付金

額2.1億元，未給付85件原

因如下： 

未給付原因 佔比 

保戶知悉表示自行

處理 

33% 

失聯無法聯繫 33% 

匯率或未開外幣帳

戶暫不處理 

21% 

其餘個別因素 12% 
 

已改善 

十、 創投公司之投後管理

偏重績效分析，未對投

資部位是否與投資計

劃相符進行分析及揭

露。 

於每季撰寫之基金報告，

除檢視創投公司投資部位

績效，併同檢視是否符合

投資目的。 

已改善 

十一、 SWIFT應用系統對

未使用之帳號未評估

其必要性，以執行最

低權限原則；事件日

誌之異常行為監控，

僅規定非上班時間紀

錄，未有其他異常事

1.已執行評估帳號之必要

性，刪除久未使用之帳

號。 

2.系統異常行為監控，已

自 108.2.1起定期檢視

與監控項目納入多次登

入嘗試失敗、身分驗證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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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件監控紀錄。 錯誤、變更用戶群組等

異常事件。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一、前理專涉挪用客戶款項

所涉缺失事項。 

 

 

 

 

二、前行員涉挪用代收客戶

款項所涉缺失。 

 

 

三、辦理數位金融服務 

應加強客戶留存電子郵

件信箱之控管，並建立

異常檢核機制。 

 

 

四、辦理防制洗錢、打擊資

恐及反武器擴散作業 

(一)有關防制洗錢與打擊資

恐(下稱AML/CFT)之機

構風險評估報告之改善

事項，針對金管會函復

情形之追蹤控管及呈報

董事會作業應予強化。 

(二)應加強督導海外分子行

辦理AML/CFT檢查意見

之改善及呈報作業。 

(三)對於海外分子行辦理姓

名及名稱檢核作業之系

統參數一致性，及海外

分行委請第三方進行系

 

已強化各項防止理專私自代

客交易之控管及查核機制，

並進行客戶關懷措施，後續

亦將定期檢討相關機制之有

效性。 

 

已就代收款項流程建立控制

點。 

 

 

相關控管檢核機制已積極調

整及建置中。 

 

 

 

 

已就AML/CFT之重要事項，增

訂相關呈報控管程序，強化

相關控管。 

 

 

 

 

 

已強化並調整相關呈報控管

程序，後續將依循持續辦理。 

 

已完成系統參數設定及第三

方測試之優化項目追蹤改善

及呈報作業，後續將依所定

機制強化相關控管。 

 

已改善 

 

 

 

 

 

已改善 

 

 

 

110/3/31 

 

 

 

 

 

已改善 

 

 

 

 

已改善 

 

 

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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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統測試專案之優化項目

應強化追蹤控管機制。 

 

 

 

【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 

證交所依據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函

轉其於109年11月9、10日對

本公司進行查核，發現本公

司辦理主機共置服務作業，

有僅提供給特定客戶量身

訂作使用、未能留存「接收

客戶委託時間」紀錄、系統

稽核日誌(log)紀錄內容未

保留3年、帳號之密碼超過3

個月未變更、防火牆進出紀

錄未保留3年、未執行弱點

掃描等缺失事項，證交所來

函注意改善，併課違約金新

臺幣30萬元整。 

 

【 109.12.11臺證輔字第

1090503728號函】 

 

已於109.12.18撤銷主機共

置交易線路，不再使用主機

共置服務，爾後倘要申請恢

復主機共置服務，將依規定

辦理。 

 

 

 

已改善。 

 


